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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序 

六歲時，在一場火車意外，老天爺奪走我的左手，卻給

了更多。我的父母，來自鄉間，不識幾字。印象中，父親總

覺人生最重要的，是習得一技之長，再加上家境清寒，我的

姊兄陸續在國小畢業後，就去「學功夫」。我卻因單手無法

「學功夫」，幸運地可以一路讀書。大姊苦求父親讓她上國

中那一幕，常在我心輾轉而感恩。人生的禍福難料，失去與

得到，總在一念之間。看著我的右手，想著我的周遭，回憶

大學時父親的感嘆：「你若毋給火車弄到，就免想要讀冊

啊！」直到今日，每逢火車，常有激動。 

我的出生，深深影響我的關懷，維繫我的法學思維。我

家族的同輩，聰明勝我者不少，但只我一人上大學。雖然，

能否上大學，皆是環境造成，原因卻差異，同輩是因家庭，

我則由身體。火車意外出院之後，世界變了。一開始，我的

名字先變，「斷手仔！」在街坊間此起彼落。好動的我，初

不以為意，但他人眼光的「關照」，總讓幼小的我感傷。進

入小學後，這情形依舊，甚至偶爾，還被拳腳欺侮。所幸，

升學主義作祟，我的成績漸佳，主流社會接受了我。有趣的

是，我也研究教育法，時時批評升學主義，可悲的升學主

義，竟成我幼時的救命恩人。逐漸長大以後，我對「身體」

漸有體會，「身體」其實只是定義，受到社會眼光決定。如

果同時，存在重疊的其他評價，例如：成績或地位，主流社

會將改變「身體」定義。想想，假設社會成員都因戰亂單手

時，四肢健全者不免被歧視。這使我真正「體」會：「身

體」只是表象，對人瞭解才真實。人，有血有肉，毛病很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059



多，瞭解自己的單一，懂得社會的多元，慢慢懂得身體障礙

只是形式，如何突破身體障礙，成為自己生命中學習的功

課，也成為國家對身心障礙者保護義務的反思。 

《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與特殊教育法制》這本學術

專論，是我在台灣學術界完成的第六本教育法專論，它是我

在完成《法治國與教育行政》與《教育憲法與教育改革》兩

本教育法總論，以及持續完成《學校法制與學校行政》、

《大學法制與高教行政》及《跨領域的教育法制與教育行政》

這三本教育法各論後，對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與特殊教

育法制的教育法學思考，整本書對焦在以身心障礙學生教育

基本權為核心特殊教育法制。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，主要是

以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為核心探討特殊教育法制，整體

包含了以下的內容：從教育基本權建構與檢討台灣的特殊教

育法制（第二章）；社會國原則與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

保障（第三章）；融合教育在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的實

踐（第四章）；適性輔導安置的鑑定安置問題與檢討（第五

章）；從語言權憲法保障檢討聾人語言權的法律實踐（第六

章）；台南啟聰學校性侵案的法律分析（第七章）；從南聰

案檢討特殊教育的師資問題（第八章）；強制啟聰學校教師

具備手語能力的立法基礎探尋（第九章）；結論與建議（第

十章）。 

這本書能夠呈現在讀者面前，最應該感謝我的出生與身

體，因為火車車禍而成為身心障礙者的我，念茲在茲的是為

身心障礙者的權利奮鬥，這也是本書撰寫的起心動念。在

此，要特別感謝王榆評、黃宗菁、黃鈺茹、黃柏雅、林毓青

等同學，對本書論述內容、資料蒐集及討論的投入及用心，

才促成這本書的完成。此外，林修睿、李慶南、林欣儀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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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文妗、林俐穎與范毅軍等同學，協助了這本書的校稿工

作，感謝他們。再者，這本書的出版，還要感謝元照出版公司

的良善互動與積極鼓勵，才能在此與讀者相見。 

最後，這本書要用心獻給跟我一樣的身心障礙學生們，

他們就代表著我為身心障礙者奮鬥的起心動念，一直點燃我

對《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與特殊教育法制》的學術研究

熱情，在我心中產生源源不絕的動力，鼓勵我一直完成本

書。 

 

 

2019年7月1日12時 
寫於台南市政府許副市長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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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

導 論 

Ⅰ 

《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與特殊教育法制》這本學術專論，

是我在台灣學術界完成的第六本教育法專論，它是我在完成《法治

國在教育行政》與《教育憲法與教育改革》兩本教育法總論，以及

持續完成《學校法制與學校行政》、《大學法制與高教行政》以及

《跨領域的教育法制與教育行政》這三本教育法各論後，對身心障

礙學生教育基本權與特殊教育法制的教育法學思考。整體而言，在

我的教育法學的體系建構中，完成教育法總論之後，應該至少嚴格

區分學校法制、大學法制以及跨領域教育法制，而在完成這三個教

育法各論模式的教育法制建構後，為讓教育法制的建構更為完整，

這本書對焦在以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為核心特殊教育法制。 

這本學術專論主要是集結作者近年來，關於身心障礙學生教育

基本權與特殊教育法制的研究議題文章而成，內容包括了：從教育

基本權建構與檢討台灣的特殊教育法制（第二章）；社會國原則與

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保障（第三章）；融合教育在身心障礙學

生教育基本權的實踐（第四章）；適性輔導安置的鑑定安置問題與

檢討（第五章）；從語言權憲法保障檢討聾人語言權的法律實踐

（第六章）；台南啟聰學校性侵案的法律分析（第七章）；從南聰

案檢討特殊教育的師資問題（第八章）；強制啟聰學校教師具備手

語能力的立法基礎探尋（第九章）；結論與建議（第十章）。在本

書的整體編排設計，原則上保留文章寫作當時的思考；但一來為使

整本書結構完整，文章中的段落作了相應的調整與整合，二來因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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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與特殊教育法制 

時空的變化，也作了少許修改。其中，因所依據的憲法基礎理論難

免重疊，但為顧及理解與閱讀上的完整性，還是保留了論述上的重

疊之處，尚請讀者見諒。 

Ⅱ 

身心障礙者作為社會上最弱勢的族群，國家負有義務在其各方

面給予特別的關懷及協助。而身心障礙兒童，其在身分上具有雙重

弱勢的身分，其因先天或後天生理或心理上的因素，於行使其教育

基本權時相較於一般學生遭受到更多的障礙。在此，國家必須透過

立法及行政，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基本權給予更周全的保障。

台灣特殊教育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，經過多次的修正後，對

於身心障礙者教育基本權的保障已漸趨完善。然而在實務上，特殊

教育學生在教育基本權的行使上還是經常遭遇到重重困難，例如特

殊教育資源的不足、社會的歧視等等。而於2011年一所聽障學校所

爆發的集體性侵事件，更是讓人擔憂特殊教育學生於學校中的現

況。因此，本書第二章期許能透過特殊教育基本權的建構，去檢討

台灣特殊教育的現況，並提出改善建議，使身心障礙者的教育基本

權保障更趨完善。 

Ⅲ 

社會國思想落實於憲政國家，在憲法上產生了基本國策的社會

安全保障，並促使國家產生義務，去制定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的法

規範。身心障礙學生因其身體功能或心智上的障礙，相較於非身心

障礙學生，其學習過程更加困難，而需要透過較為特殊的管道行使

其教育基本權。因此，國家負有義務，為身心障礙學生規劃完善的

特殊教育制度，並給予適當的照顧與保護，使其能與其他學生站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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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導 論 3 

相同的起跑點，達到自我實現的目的。本書第三章從我國憲法中基

本國策保障身心障礙者教育基本權的誡命出發，整理出我國對於身

心障礙學生的現有重要法規範，並觀察該等法規範於實務上的實踐

情形及缺失；接著，嘗試去建構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的憲法架

構，形塑其主觀權利功能及客觀法功能。最後，透過該功能建構出

的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憲法保障內涵，去檢視現行特殊教育法

下鑑定安置制度的問題，並提出修正與建議，將身心障礙學生教育

基本權的保障加以落實。 

Ⅳ 

我國憲法第21條規定：「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」，

此為教育基本權在我國憲法的依據。由於身心障礙學生的生理或心

理上存有障礙以及在學習的過程中往往處於弱勢的地位，因此身心

障礙者的教育基本權更需要受到重視與保障。近年來，基於人們對

於人權的重視，我國在特殊教育方面進行相當大的改革，從過去隔

離的安置型態逐漸走向「融合教育」的模式。此種教育模式目的在

於縮小普通學生與身心障礙學生之間能力的差距，同時達到教育機

會平等的理想目標。為了真正落實教育平等的目標，國家應基於社

會國原則的精神使身心障礙學生享有一個合乎人性尊嚴的學習環

境。縱然融合教育注重了身心障礙學生的人權及其教育基本權，然

而，在現實的教學場域中實踐仍有其困難處。其中關於重度、極重

度身心障礙學生的安置情形、專業團隊的支援網絡系統以及教師的

專業知能仍未臻至完善，以至於融合教育的推動受到阻礙，更遑論

其能在學習的道路上自由地開展其人生。而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

權要特別保障的目的係為了落實憲法要求平等的誡命，因此本書第

四章將從現行我國融合教育實施的現況與困境，進而提出一套以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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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與特殊教育法制 

心障礙學生自我實現為核心的特殊教育制度，使身心障礙學生的教

育權利能獲得更完整的保障。 

Ⅴ 

在融合教育思潮的發展下，除了智能障礙或身體、感官上有的

障礙，在申請高中職有特別的安置程序外，倘若身障學生障礙程度

不若前兩者情況，則經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的鑑定後，原則上會將其

安置於普通高中職學校和普通學生一同學習。適性輔導安置此種入

學管道至今已實施多年，在執行時仍未臻至完善。從臺北高等行政

法院102年度訴字第358號判決中，可以發現適性輔導安置的衍生問

題，舉凡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與就學輔導委員會的安置成效不彰，以

及針對患有不同障礙類別學生的適切安置等問題。上述的安置問

題，使得身心障礙學生在學習時，無法得到適性的教育，更遑論其

人格能有效開展。因此，本書第五章將以該判決作為出發點，檢討

我國目前在推行特殊教育政策上的情形。 

Ⅵ 

手語的使用，是聾人成為其社群成員的重要資格之一，許多聾

人認為手語是他們應該要學的語言。聾人主要倚賴視覺感官接觸環

境與適應環境，故而使用手語溝通，才能讓彼此之間的溝通無障

礙，不會漏接任何一個彼此想要傳遞的訊息。手語既然是聾人之間

溝通的重要語言，因此，手語在聾人作為少數族群的溝通上，其作

為一種語言的地位不容置疑。而手語相較於口語，因為使用的人數

較少，所以手語作為一個少數族群所使用的語言，這樣的少數族群

是否也應享有語言權，成為本書第六章所欲討論的重要議題。我國

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規定有多元文化的憲法誡命要求，故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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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保障多元文化的前提上，少數族群的語言權，當然也是憲法應該

保障的內涵之一。就此而言，語言權在我國欠缺明文的基本權目錄

規定，本書第六章將試圖描繪出語言權概念的憲法輪廓，確定語言

權的憲法保障範圍，再經由我國憲法上語言權保障根據的探討，並

透過語言權作為基本權的功能建構作用方式，建構語言權作為文化

憲法在我國的保障內涵。最後，本書第六章嘗試以聾人作為少數族

群，論證憲法對手語的使用也屬於少數族群的語言權保障，以此檢

討聾人語言權憲法保障在法律上的實踐。 

Ⅶ 

身心障礙者作為社會上的弱勢族群，國家負有義務在各方面給

予其特別的關懷及協助。而身心障礙兒童更是具有雙重弱勢的身

分，他們因先天或後天生理或心理上的因素，相較於一般學生，在

行使教育基本權時遭受到更多的障礙。因此，國家有義務透過立法

及行政，更加周全地去保障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基本權。我國特殊

教育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，經過多次的修正後，對於身心障

礙者教育基本權的保障已漸趨完善。然而在實務上，身心障礙學生

在教育基本權的行使上還是經常遭遇到重重困難，例如：教育資源

不足、遭受社會歧視等等。2011年台南啟聰學校（現為國立臺南大

學附屬啟聰學校）的集體性侵案件遭到揭發，該所封閉式特殊教育

學校多年來於持續發生學生之間的性侵事件。本案引發全國譁然，

讓人更加擔憂我國身心障礙學生於教育場所的現況。因此，本書第

七章嘗試對該案件的進行事實與法律上的分析，期許透過身心障礙

學生教育基本權的建構，來檢討我國身心障礙教育的現況，並提出

改善建議，使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基本權保障更趨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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Ⅷ 

2011年台南啟聰學校集體性侵害案的揭發，讓人發現該所學校

存有許多問題，其中引發本書第八章關注者，即為該校教師並非均

具備手語專業。針對此一問題，本書第八章將從憲法第21條保障聽

障生教育基本權的角度出發，建構作為該基本權的客觀價值秩序

中，以聽障生自我實現為核心的師資培育制度，並認為其具體內涵

必須是具備手語專業者，方能成為聽障生的教師，蓋手語不僅是聽

障者的語言，更是聾人文化的重要內涵。為落實此項目標，本書第

八章接著從整體特教老師師資培育及教師甄選的制度作檢討。此部

分涉及了《師資培育法》及其子法、《特殊教育法》等規定，本書

第八章將以一名特教老師的養成過程作為檢討順序，並於最後提出

建議修正的方案。 

Ⅸ 

無論從啟聰教育及聾人文化的觀點，對於在啟聰學校就讀的聽

障生而言，啟聰學校教師具備手語能力均有其必要性及重要性。然

而，我國關於特殊教育教師的相關法律規範，包括《身心障礙者權

益保障法》、《特殊教育法》、《師資培育法》、《教師法》和

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》，均未將手語能力列為啟聰學校教師必須具

備的資格，而有侵犯聽障生教育基本權之虞，並違反憲法第7條平

等原則。因此，本書第九章認為，此應有強制立法的必要，且由於

該事項涉及教師工作權，為選擇職業自由的主觀要件限制，因此應

為相對法律保留事項，而必須有法律依據，或在符合授權明確性的

前提下，委由行政機關訂定命令。 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059



第一章 導 論 7 

Ⅹ 

最後要強調的是，這是作者投入教育法學而思索的第六本學術

專論，寫這本教育法專論的主要目的，從專論名為「身心障礙學生

教育基本權與特殊教育法制」可知，主要是以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

本權為核心探討特殊教育法制，除了第一章的導論之外，內容包括

了：從教育基本權建構與檢討台灣的特殊教育法制（第二章）；社

會國原則與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保障──以特殊教育法的鑑定

安置制度為例（第三章）；融合教育在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的

實踐（第四章）；適性輔導安置的鑑定安置問題與檢討──以臺北

高等法院102年度訴字第358號判決為例（第五章）；從語言權的憲

法保障檢討聾人語言權的法律實踐（第六章）；台南啟聰學校性侵

案的法律分析──以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為核心（第七章）；

從南聰案檢討特殊教育的師資問題──以聽障生教育基本權為核心

（第八章）；強制啟聰學校教師具備手語能力的立法基礎探尋（第

九章）。此外，這些分散於不同議題的思考，亦會在最終章的結論

與建議中，作簡明式的陳述，希望能有助益於完善我國特殊教育法

制的整體建構（第十章）。 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0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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